台州学院科研处文件

台学院科发〔2011〕30号



关于做好2011年度科研成果登记及科研精品
奖励等工作的通知
校内各部门：

　　为了做好本年度科研成果登记及科研精品奖励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1年科研成果登记及科研精品奖励

请各部门教师用计算机录入2011年科研成果登记表（有成果的教师填）、科研精品奖励申请表（有精品成果的教师填）及科研成果卡片（仅限本人为成果第一作者且在一级学术期刊正刊以上发表的论文或著作），并将纸质文档（一式二份）、电子稿及成果原件一起交所在部门汇总。各部门认真对照《台州学院关于印发学术期刊定级标准的通知》、《台州学院科研精品奖励与项目经费配套管理办法》、《台州学院科研精品奖励与项目经费配套管理办法（试行）的补充规定》，审核本部门教师的科研成果登记表、科研精品奖励申请表，填写部门科研精品奖励审核表。所有材料请于12月29日-30日送到行政楼二楼第五会议室（椒江校区送到行政楼310房间；科研成果必须交原件，被三大检索等收录的文章需提供检索证明，否则不予奖励；在非法刊物上发表的科研成果一律不予登记及奖励）。

　　二、科研成果汇编

　　为做好2011年度科研成果汇编工作，请各部门把本部门教师的2011年所有科研成果填入《台州学院2011年科研成果目录》（根据教师的科研成果登记表及科研精品奖励审核表），于学期结束前交科研处（只需电子稿一份）。

三、科研交流总结会

　　各部门科研工作交流总结会自行组织安排，请各学院将本年度科研工作小结于12月30日前报送科研处备案。

　　四、学术讲座

　　请各学院整理好本学期的“学术讲座登记表”、“学术讲座汇总表”（纸质及电子稿各1份）、照片（电子稿），于12月30日前报送科研处。

　　上述所有表格可以到科研处网站中的表格下载处下载。请各部门认真研究布置，及时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并务必做好审核把关工作，按规定时间上报材料。

　　附件一：教师、部门需填写并上交材料清单

　　附件二：2011年度科研材料汇总时间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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